关于受理阿尔斯浪·多力昆等38人工伤认定申请的公示
（2025）14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阿尔斯浪·多力昆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阿尔斯浪·多力昆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阿尔斯浪·多力昆，性别：男，年龄：25岁，工作岗位：舞蹈演员。受伤时间：2025年9月20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艺术剧院，受伤部位：1.右膝半月板损伤；2.右膝内侧副韧带损伤；3.右膝慢性滑膜炎。主要原因：参加晚会合成录像节目中，脚下踩的流动舞台不稳，被绑在道具的右腿因舞蹈动作较大扭伤。。
受伤经过：阿尔斯浪·多力昆于2025年9月20日13时许在乌鲁木齐艺术剧院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晚会合成录像《凯歌进新疆》节目中，因脚下流动小舞台摇晃不稳（该舞台需移动，为稳固重心，其右腿被绑在道具上），且舞蹈动作幅度较大，致其右膝扭伤。次日前往乌鲁木齐市友爱医院行MR检查（影像诊断：1.右膝关节外侧半月板前角损伤（Ⅰº）；右侧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2.右膝关节囊腔积液），9月22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右膝半月板损伤；2.右膝内侧副韧带损伤；3.右膝慢性滑膜炎。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阿衣努尔·巴合开力地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阿衣努尔·巴合开力地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阿衣努尔·巴合开力地，性别：女，年龄：47岁，工作岗位：舞蹈演员。受伤时间：2025年9月26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艺术剧院，受伤部位：右膝关节损伤，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右肘关节游离体，右桡骨头骨折，右肘关节扭伤。主要原因：在参加晚会节目上台时，不慎磕绊到升降台上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阿衣努尔·巴合开力地于2025年9月26日16时50分许在乌鲁木齐艺术剧院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晚会，准备上台表演《打起手鼓唱起歌》节目时磕到舞台升降台摔倒受伤。同日前往乌鲁木齐市友爱医院行（足部）MR检查，次日行右膝关节MR检查（影像诊断：1.右侧膝关节骨质增生；2.右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前后角损伤(1°):右侧膝关节腔少量积液；3.右侧腘窝囊肿），9月29日该院诊断为：1.右膝关节损伤；2.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3.右肘关节游离体；4.右桡骨头骨折；5.右肘关节扭伤。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丁芳芳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丁芳芳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丁芳芳，性别：女，年龄：25岁，工作岗位：舞蹈演员。受伤时间：2025年9月18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艺术剧院，受伤部位：右足趾损伤。主要原因：参加晚会合成录像节目中，被突然升起的升降台绊倒，右脚被夹伤。
受伤经过：丁芳芳于2025年9月18日21时25分许在乌鲁木齐艺术剧院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晚会合成排练，合成到《打起手鼓唱起歌》节目时，被突然升起的升降台绊倒，右脚被夹伤。次日前往新疆四七四医院进行MRI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右足趾损伤。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赵一峰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5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赵一峰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赵一峰，性别：男，年龄：31岁，工作岗位：二级警长。受伤时间：2025年3月5日，受伤地点：兵团反恐训练基地，受伤部位：面部裂伤。主要原因：进行最小作战单元培训日常训练时，被盾牌碰伤面部左侧。
受伤经过：赵一峰于2025年3月5日17时30分许在兵团反恐训练基地进行最小作战单元训练过程中面部被盾牌碰伤。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面部裂伤。
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李欣茹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7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李欣茹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李欣茹，性别：女，年龄：22岁，工作岗位：西部计划志愿者。受伤时间：2025年9月28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穹顶体育馆，受伤部位：右侧踝关节骨折。主要原因：根据单位安排在参加趣味运动会活动中受伤。
受伤经过：李欣茹于2025年9月28日17时许在乌鲁木齐穹顶体育馆参加兵团机关趣味运动会“趣味毛毛虫”比赛项目中受伤。同日前往乌鲁木齐市友爱医院进行CT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右侧踝关节骨折。遵医嘱居家休息10天后，于10月8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复查，诊断为：右外踝骨折。
6.新疆生态保护协会李丽娟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0月24日受理了新疆生态保护协会李丽娟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李丽娟，性别：女，年龄：42岁，工作岗位：公务员。受伤时间：2025年7月23日，受伤地点：新疆生态保护协会1号楼地库，受伤部位：踝关节扭伤，右侧踝关节骨折（后踝）。主要原因：在食堂就餐后返回办公室的途中滑到摔伤。
受伤经过：李丽娟于2025年7月23日14时20分许在食堂就餐后返回办公室，途经单位1号楼地库时滑倒摔伤。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行DR/CR检查后，诊断为：踝关节扭伤。因后踝持续疼痛，7月29日再次前往该院就诊，行MR检查后，次日诊断为：右侧踝关节骨折（后踝）。
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员会穆尼拉·努尔麦麦提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员会穆尼拉·努尔麦麦提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穆尼拉·努尔麦麦提，性别：女，年龄：32岁，工作岗位：公务员。受伤时间：2025年5月4日，受伤地点：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梧桐村1小队乡道，受伤部位：1.右膝前十字韧带断裂；2.右膝半月板损伤；3.右大腿肌痛；4.右小腿肌痛；5.右膝关节滑膜炎；6.右髌骨外侧过度挤压综合征；7.右膝关节游离体。主要原因：“访惠聚”工作期间，在入户走访并检查农作物生长情况时，被牵引马犬拉扯摔倒磕伤右膝。。
受伤经过：穆尼拉·努尔麦麦提在“访惠聚”工作期间，于2025年5月4日19时45分许，在前往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梧桐村1小队村民家开展入户走访工作途中，被牵引马犬拉扯摔倒磕伤右膝。此后几天，因右膝疼痛加剧，考虑到县医院医疗条件有限，于5月10日（休假期间回伊宁市家中）前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华医院进行MR检查（诊断印象为：1.右膝前交叉韧带完全撕裂损伤可能；内侧半月板后角轻度损伤。2.右胫骨平台外后侧小范围骨髓水肿，右侧髌上囊积液。3.右髌前皮下软组织水肿），后于5月20日返岗上班。因疼痛日益加重，于7月15日（休假期间）再次前往伊犁州中医医院行MR检查（影像提示：1.右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撕裂可能。2.右膝外侧半月板前角I度损伤;内侧半月板后角变性。3.右膝髌上囊、腓肠肌内侧头滑囊及关节腔积液。4.右膝关节软组织水肿），遵医嘱需手术治疗，其于7月18日返回乌鲁木齐，7月20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进行MRI检查（诊断意见:1、右膝髌骨脱位，周围皮下脂肪层及髌下脂肪垫渗出性改变，关节腔及髌上囊积液。2、右藤内外侧半月板前后角II°损伤，前交叉韧带撕裂），7月21日在该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右膝前十字韧带断裂；2.右膝半月板损伤；3.右大腿肌痛；4.右小腿肌痛；5.右膝关节滑膜炎；6.右髌骨外侧过度挤压综合征；7.右膝关节游离体。
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王燕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0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王燕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王燕，性别：女，年龄：46岁，工作岗位：咨询立案调解科科长。受伤时间：2025年9月28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穹顶体育馆（乌鲁木齐米东区红光雅居D区南50米），受伤部位：右踝关节痛（骨折）；1.右踝距骨撕脱性骨折，2.右跟骨撕脱性骨折，3.右踝软组织损伤。主要原因：根据单位安排在参加趣味运动会活动中受伤。
受伤经过：根据单位安排，王燕于2025年9月28日17时41分许在参加兵团机关趣味运动会“趣味毛毛虫”比赛项目中受伤。同日前往乌鲁木齐市友爱医院进行CT检查，次日诊断为：右踝关节痛（骨折）。因关节活动受限，于10月8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1.右踝距骨撕脱性骨折，2.右跟骨撕脱性骨折，3.右踝软组织损伤。
9.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李婷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7日受理了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李婷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李婷，性别：女，年龄：39岁，工作岗位：库管。受伤时间：2025年7月30日，受伤地点：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库库房，受伤部位：1.右侧第7-11肋骨骨折；2.胸腔积液。主要原因：在库房视频盘点货物时，脚踩空掉进管道井受伤。
受伤经过：李婷于2025年7月30日12时19分许在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库库房视频盘点货物时，踩空掉进管道井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医院进行CT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右侧第7-11肋骨骨折。于8月4日再次前往该院进行CT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1.肋骨骨折；2.胸腔积液。
10.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古里苏木阿依·阿帕尔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7日受理了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古里苏木阿依·阿帕尔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古里苏木阿依·阿帕尔，性别：女，年龄：49岁，工作岗位：输液生产中心操作工。受伤时间：2025年7月17日，受伤地点：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输液生产车间玻瓶罐封间，受伤部位：踇趾骨折（左足）。主要原因：在生产车间手扶操作台上的安全门观摩学习灌装量时，安全门掉落砸伤左脚。
受伤经过：古里苏木阿依·阿帕尔于2025年7月17日19时54分许在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输液生产车间玻瓶罐封间观摩学习灌装量，手扶操作台上合页老化的灌封机安全门时，安全门掉落砸伤左脚。于7月17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进行DR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踇趾骨折（左足）。于7月23日再次前往该院进行DR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左踇趾近节趾骨骨折外固定术后改变。于8月7日再次前往该院行DR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左踇趾近节趾骨骨折外固定后改变。
11.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毕建江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8日受理了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毕建江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毕建江，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电工。受伤时间：2025年5月21日，受伤地点：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输液生产车间灭菌降温水罐处，受伤部位：1.左内踝骨折；2.左足、左小腿肌痛。主要原因：在生产车间攀爬灭菌降温水罐梯子时，因脚滑从梯子掉落受伤。
受伤经过：毕建江于2025年5月21日16时许在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输液生产车间灭菌降温水罐处，按照计划更换水罐内的液位开关，其携带钳子和绝缘胶布在爬到梯子三、四格位置时（需要转身才能扒着水罐继续往上爬），转身时因脚滑从梯子掉落受伤。次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拍片检查（诊断意见为左内踝骨折；左跟骨退变）。于5月23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内踝骨折；2.左足、左小腿肌痛。
12.新疆芳婷针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任汝旺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0日受理了新疆芳婷针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任汝旺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任汝旺，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总经理助理。受伤时间：2025年5月7日，受伤地点：芳婷公司办公楼一楼，受伤部位：1.颞枕叶脑出血（左侧）（主诊断）；2.大脑镰下疝（扣带回疝）；3.完全性偏瘫（右侧）；4.凝血功能异常；5.低蛋白血症；6.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7.营养风险；8.康复医疗。主要原因：工作期间突发疾病。
受伤经过：任汝旺于2025年5月7日15时57分许因突发身体不适前往一楼综合部副部长办公室，副部长见其状态异常，遂送其回家。当抵达小区楼下时，任汝旺出现呕吐症状。待家属下楼后将其先后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ICU无余位，遂转至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1.颞枕叶脑出血（左侧）（主诊断）；2.大脑镰下疝（扣带回疝）；3.完全性偏瘫（右侧）；4.凝血功能异常；5.低蛋白血症；6.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7.营养风险；8.康复医疗。
13.新疆苏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吉付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3日受理了新疆苏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吉付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吴吉付，性别：男，年龄：58岁，工作岗位：普工。受伤时间：2025年9月15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第十二师）沙依巴克区一〇四团四连苜蓿沟北路2880号新铝·香山公园建设项目6号楼后浇带处，受伤部位：右髌骨骨折。主要原因：在项目工地清点盘查钢管材料时，被预留钢筋绊倒磕伤右膝。
受伤经过：吴吉付于2025年9月15日8时20分许在乌鲁木齐（第十二师）沙依巴克区一〇四团四连苜蓿沟北路2880号新铝·香山公园建设项目6号楼后清点盘查钢管材料时，被预留钢筋绊倒磕伤右膝。同日前往新疆四七四医院诊治，诊断为：右髌骨骨折。
14.新疆西域华腾食品有限公司胡殿霞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3日受理了新疆西域华腾食品有限公司胡殿霞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胡殿霞，性别：女，年龄：44岁，工作岗位：车间工人。受伤时间：2025年9月12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第十二师）经济技术开发区兵团工业园区蔷薇三街3-6号新疆西域华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受伤部位：右手示指开放性热挤压伤：1.右手示指开放性血管损伤；2.右手示指开放性神经损伤；3.右手示指开放性甲床损伤伴缺损伤；4.右手示指骨末节指骨骨折伴部分缺损伤；5.右手示指末节皮肤软组织缺损伤。主要原因：在生产车间操作奶枣机器穿模流程中，左手不慎被机器刀头切伤。
受伤经过：胡殿霞于2025年9月12日10时56分许在新疆乌鲁木齐（第十二师）经济技术开发区兵团工业园区蔷薇三街3-6号新疆西域华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操作奶枣机器穿模流程中，左手被机器刀头切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右手示指开放性热挤压伤：1.右手示指开放性血管损伤；2.右手示指开放性神经损伤；3.右手示指开放性甲床损伤伴缺损伤；4.右手示指骨末节指骨骨折伴部分缺损伤；5.右手示指末节皮肤软组织缺损伤。
15.新疆路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徐勤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3日受理了新疆路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徐勤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徐勤，性别：男，年龄：42岁，工作岗位：操作工。受伤时间：2025年10月18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文竹街5-2号新疆路德新材料有限公司8号车间，受伤部位：1.左手小指指骨骨折；2.左手开放性伤口。主要原因：在车间操作抽杠机时，不慎将手带入抽杠机，导致左手小指挤压受伤。
受伤经过：徐勤于2025年10月18日16时42分许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文竹街5-2号新疆路德新材料有限公司8号车间操作抽杠机时，不慎将手带入抽杠机，导致左手小指挤压受伤。同日先后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西山分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手小指指骨骨折；2.左手开放性伤口。
16.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第二中学史彬峰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第二中学史彬峰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史彬峰，性别：男，年龄：31岁，工作岗位：教师。受伤时间：2025年9月5日，受伤地点：十二师第二中学校园内，受伤部位：膝关节痛（左侧）；1.左膝前交叉韧带术后再断裂；2.左膝半月板损伤；3.左膝关节游离体。主要原因：上体育课期间，在给学生做立定跳远的示范动作时将左膝盖扭伤。
受伤经过：史彬峰于2025年9月5日19时02分许在十二师第二中学校园内上体育课期间，给学生做立定跳远的示范动作时将左膝盖扭伤。于9月6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进行MR检查（检查结果:左膝关节术后改变，左股骨外髁局部骨髓水肿较前变化不大，周围肌群渗出性改变，关节腔及髌上囊积液较前增多），9月7日诊断为：膝关节痛（左侧）；于9月22日前往该院进行MR检查复诊，9月23日诊断为：1.左膝前交叉韧带术后再断裂；2.左膝半月板损伤。于9月28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左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损伤，左膝半月板损伤，左膝关节游离体。
17.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陈伟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3日受理了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陈伟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bookmark: _GoBack]受伤害职工姓名：陈伟，性别：男，年龄：35岁，工作岗位：机修工。受伤时间：2025年9月28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农场正清街588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镀锌维修区，受伤部位：左手中指远节挤压伤：1.左手中指远节开放性血管损伤并缺损；2.左手中指远节开放性神经损伤并缺损；3.左手中指远节指骨开放性骨折；4.左手中指甲床断裂撕脱伤；5.左手中指远节皮肤软组织挫裂撕脱伤。主要原因：在更换镀锌刷辊刷桶时，左手中指被刷桶与轴心挤伤。
受伤经过：陈伟于2025年9月28日1时50分许在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农场正清街588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镀锌维修区更换镀锌刷辊刷桶时，左手中指被刷桶与轴心挤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左手中指远节挤压伤：1.左手中指远节开放性血管损伤并缺损；2.左手中指远节开放性神经损伤并缺损；3.左手中指远节指骨开放性骨折；4.左手中指甲床断裂撕脱伤；5.左手中指远节皮肤软组织挫裂撕脱伤。
18.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荣花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4日受理了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荣花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李荣花，性别：女，年龄：46岁，工作岗位：二车间酸奶班包装工。受伤时间：2025年1月16日，受伤地点：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二车间酸奶包装车间，受伤部位：1.右手环指中节指骨基底骨折；2.指间关节囊破裂。主要原因：在生产车间手工倒瓶将瓶子推入理瓶机进瓶隧道时，不慎被转轮夹伤右手环指。
受伤经过：李荣花于2025年1月16日12时16分许在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二车间酸奶包装车间手工倒瓶将瓶子推入理瓶机进瓶隧道时，不慎被转轮夹伤右手环指。同日前往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右手环指中节指骨基底骨折；2.指间关节囊破裂。
19.新疆海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蔡礼军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5日受理了新疆海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蔡礼军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蔡礼军，性别：男，年龄：60岁，工作岗位：混凝土工。受伤时间：2025年9月21日，受伤地点：头屯河区五一农场广贤路以东、兴兵街以北高达科技跨境电商航空物流园项目，受伤部位：1.四根以上肋骨骨折不伴第一肋骨骨折（左侧第3-9肋）；2.双侧创伤性湿肺；3.右侧肺部阴影（右肺结节）；4.高血压病3级（高危）；5.腰骶横突骨折（腰3椎体）；6.下背部软组织损伤（腰背部）；7.腰椎退行性病变；8.左侧创伤性胸腔积液。主要原因：在工地从事混凝土作业时，被后面一倒车的机械车辆碰伤。
受伤经过：蔡礼军于2025年9月21日17时50分许在头屯河区五一农场广贤路以东、兴兵街以北高达科技跨境电商航空物流园项目工地从事混凝土作业时，被后面一倒车的机械车辆碰伤。同日前往昌吉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1.四根以上肋骨骨折不伴第一肋骨骨折（左侧第3-9肋）；2.双侧创伤性湿肺；3.右侧肺部阴影（右肺结节）；4.高血压病3级（高危）；5.腰骶横突骨折（腰3椎体）；6.下背部软组织损伤（腰背部）；7.腰椎退行性病变；8.左侧创伤性胸腔积液。
20.新疆丝路天硕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帕提古丽·苏来曼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0日受理了新疆丝路天硕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帕提古丽·苏来曼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帕提古丽·苏来曼，性别：女，年龄：55岁，工作岗位：粮站小区保洁员。受伤时间：2025年10月25日，受伤地点：三坪农场屯坪雅居小区垃圾清运车停靠位置（对应垃圾船旁），受伤部位：前臂软组织损伤；左腕部扭伤。主要原因：在工作岗位从小区垃圾船往清运车厢扔废弃门板时受伤。
受伤经过：帕提古丽·苏来曼于2025年10月25日17时30分许在三坪农场屯坪雅居小区垃圾清运车停靠位置（对应垃圾船旁），从垃圾船往清运车厢扔废弃门板时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农场职工医院进行DR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前臂软组织损伤。10月28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进行DR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左腕部扭伤。
21.新疆启顺劳务有限公司温广兵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2日受理了新疆启顺劳务有限公司温广兵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温广兵，性别：男，年龄：41岁，工作岗位：钢结构安装工。受伤时间：2025年7月24日，受伤地点：苏中建设陆港国际产业园三坪农场（二期），受伤部位：右手小指末节创伤性切断。主要原因：在工地从事钢结构安装时，右手小指被夹伤。
受伤经过：温广兵于2025年7月24日19时40分许在苏中建设陆港国际产业园（二期）工地从事钢结构安装时，右手小指被挤伤。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被诊断为：右手小指末节创伤性切断。
22.新疆丝路天硕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拜克力·麦麦提尼亚孜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3日受理了新疆丝路天硕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拜克力·麦麦提尼亚孜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拜克力·麦麦提尼亚孜，性别：男，年龄：57岁，工作岗位：维修工。受伤时间：2025年9月5日，受伤地点：三坪农场融合小区（B区）13#和17#楼之间的绿化井，受伤部位：1.右侧跟骨骨折；2.右足挫伤；3.右下肢肿胀。主要原因：在小区楼栋间绿化带进行管道维修作业时，下井过程中因脚底打滑坠落导致右脚受伤。
受伤经过：拜克力·麦麦提尼亚孜于2025年9月5日17时30分许在三坪农场融合小区（B区）13#和17#楼之间绿化带进行管道维修作业时，下井过程中因脚底打滑坠落导致右脚受伤。次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诊治，诊断为：1.右侧跟骨骨折；2.右足挫伤；3.右下肢肿胀。
23.新疆和兴恒石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潘建斌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3日受理了新疆和兴恒石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潘建斌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潘建斌，性别：男，年龄：50岁，工作岗位：车间辅助工。受伤时间：2025年8月27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东安路609号和兴恒石搅拌站内，受伤部位：1.多处损伤；2.腰4椎体压缩性骨折；3.骶骨右翼、双侧耻骨上、下支、右侧髋臼及坐骨多发骨折；4.左侧第8、9、10、11、右侧第5、10、11、12肋骨多发骨折；5、胸11棘突及右侧横突、胸12棘突、腰1-3棘突及腰1-4双侧横突多发骨折；6、创伤性湿肺  Ⅰ型呼吸衰竭；7、高乳酸血症；8、电解质紊乱 低钾血症；9、创伤性休克；10、低纤维蛋白原血症；11、D—二聚体升高；12、窦性心动过缓；13、营养风险；14、中度贫血；15、双下肢运动障碍；16、肝功能检查的异常结果；17、焦虑状态；18、失眠症；⣟涌⣟。主要原因：值班时在生产车间底仓1#机斜皮带处进行检查，不慎跌落在皮带上带入中转仓内，造成挤压受伤。
受伤经过：潘建斌于2025年8月27日0时39分许值班期间检查生产车间底仓1#机斜皮带时不慎跌落在皮带上带入中转仓内，造成挤压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多处损伤；2.腰4椎体压缩性骨折；3.骶骨右翼、双侧耻骨上、下支、右侧髋臼及坐骨多发骨折；4.左侧第8、9、10、11、右侧第5、10、11、12肋骨多发骨折；5、胸11棘突及右侧横突、胸12棘突、腰1-3棘突及腰1-4双侧横突多发骨折；6、创伤性湿肺  Ⅰ型呼吸衰竭；7、高乳酸血症；8、电解质紊乱 低钾血症；9、创伤性休克；10、低纤维蛋白原血症；11、D—二聚体升高；12、窦性心动过缓；13、营养风险；14、中度贫血；15、双下肢运动障碍；16、肝功能检查的异常结果；17、焦虑状态；18、失眠症；19、皮炎；20、上呼吸道感染 。
2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中学王懿瑶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7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中学王懿瑶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王懿瑶，性别：女，年龄：24岁，工作岗位：教师。受伤时间：2025年10月8日，受伤地点：一〇四团中学艺体中心篮球馆，受伤部位：左踝关节距腓前韧带断裂。主要原因：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职工篮球赛赛前训练时左脚扭伤。
受伤经过：王懿瑶于2025年10月8日12时10分许在一〇四团中学艺体中心篮球馆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职工篮球赛赛前训练时左脚扭伤。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西山分院进行CT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左踝关节距腓前韧带断裂。于10月15日前往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进行MR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左踝关节韧带损伤。
25.新疆正兴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许一凡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8日受理了新疆正兴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许一凡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许一凡，性别：女，年龄：25岁，工作岗位：技术工程师。受伤时间：2025年9月25日，受伤地点：第十四师昆玉市一牧场三连，受伤部位：右侧第二前肋骨骨折。主要原因：开展野外调查工作时脚滑从山上跌落受伤。
受伤经过：许一凡于2025年9月25日11时许在第十四师昆玉市一牧场三连进行第五次兵团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时，在野外工作中因山体陡峭多碎石，脚滑不慎从山上跌落受伤。同日前往策勒县人民医院进行CT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右侧第二前肋骨骨折。于10月7日前往阜康市人民医院进行CT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肋骨骨折（右侧第二肋骨骨折）。
26.新疆博瑞巴赛维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苏兴院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8日受理了新疆博瑞巴赛维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苏兴院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苏兴院，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工程维养员（维修工）。受伤时间：2025年10月23日，受伤地点：第十二师南京街新天润三期32号楼商铺门前路段，受伤部位：半月板损伤（双侧膝关节），双侧膝关节骨性关节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不稳定（腰4），下肢纤维瘤病（右侧股骨远端骨化性），肋骨骨折（右侧第9），胸部损伤，皮肤挫伤（双侧膝关节）。主要原因：从事地砖维修工作时，被行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压在车下受伤。
受伤经过：苏兴院于2025年10月23日17时57分许在第十二师南京街新天润三期32号楼商铺门前路段从事地砖维修工作时，被沿该路段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压在车下受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事人苏兴院无责任。同日先后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半月板损伤（双侧膝关节），双侧膝关节骨性关节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不稳定（腰4），下肢纤维瘤病（右侧股骨远端骨化性），肋骨骨折（右侧第9），胸部损伤，皮肤挫伤（双侧膝关节）。
27.陕西雅晟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袁显华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8日受理了陕西雅晟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袁显华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袁显华，性别：男，年龄：53岁，工作岗位：木工。受伤时间：2025年10月16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西城热力清洁能源公司，受伤部位：胸部损伤，右侧第5、6、8肋骨骨折，双侧胸腔积液。主要原因：在项目工地工作时不慎踩滑从架子上摔落致伤。
受伤经过：袁显华于2025年10月16日16时35分许在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西城热力清洁能源公司五分公司大温差能源站项目工地施工时，不慎踩滑从架子上摔落致伤。10月17日正常上班，10月18日因伤情加重难以忍受，前往诊所输液治疗3天。10月20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医院诊治，诊断为：胸部损伤，肋骨骨折（右第8肋骨）。因疼痛未缓解，10月21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右侧第5、6、8肋骨骨折，双侧胸腔积液。
28.新疆宏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张占峰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8日受理了新疆宏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张占峰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占峰，性别：男，年龄：49岁，工作岗位：机修工 。受伤时间：2025年7月31日，受伤地点：新疆宏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作业区，受伤部位：四根以上肋骨骨折不伴第一肋骨骨折。主要原因：根据工作安排，在料场借用三轮车运送电焊机焊接除尘器护栏，卸完工具，驾驶的三轮车撞上皮带机架子侧翻导致被压倒撞伤。
受伤经过：根据工作安排，张占峰于2025年7月31日10时56分许在新疆宏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作业区借用三轮车运送电焊机焊接除尘器护栏，其卸完工具后准备归还三轮车时，因三轮车故障失控，撞上皮带机架子侧翻致其受伤。次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进行CT检查，8月2日在该院进一步诊治，诊断为：四根以上肋骨骨折不伴第一肋骨骨折。
29.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垦区公安局石建军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18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垦区公安局石建军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石建军，性别：男，年龄：52岁，工作岗位：辅警。受伤时间：2025年9月16日，受伤地点：北亭派出所食堂后厨，受伤部位：1.上肢二度烧伤；2.体表30-39%的烧伤；3.躯干二度烧伤；4.臀部二度烧伤；5.原发性高血压。主要原因：在食堂就餐时前往后厨帮忙端菜，途经灶台被正在工作的高压锅蒸汽烫伤。。
受伤经过：石建军于2025年9月16日9时许在北亭派出所食堂就餐时发现饭菜还未端放至打饭处，便前往后厨帮忙端菜，途经灶台被正在工作的高压锅蒸汽烫伤。同日前往阜康市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躯干二度烫伤。次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1.上肢二度烧伤；2.体表30-39%的烧伤；3.躯干二度烧伤；4.臀部二度烧伤；5.原发性高血压。
30.新疆天山人才智汇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乔彤彤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21日受理了新疆天山人才智汇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乔彤彤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乔彤彤，性别：女，年龄：25岁，工作岗位：教师。受伤时间：2025年10月10日，受伤地点：十二师第四中学篮球馆，受伤部位：1.鼻骨骨折；2.鼻中隔偏曲；3.后天性歪鼻。主要原因：赛间集训过程中被篮球砸伤鼻部。
受伤经过：乔彤彤根据安排于2025年10月10日19时20分许在十二师第四中学篮球馆参加教职工篮球赛赛间集训过程中，被篮球砸伤鼻部，同日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西山分院诊治，10月12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鼻骨骨折；2.鼻中隔偏曲；3.后天性歪鼻。
31.张忠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0月20日受理了张忠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忠，性别：男，年龄：48岁，工作岗位：代班工人。受伤时间：2024年11月26日，受伤地点：吐鲁番市221团瀚海门至221团途中，受伤部位：1.腓骨骨折(右侧）；2.双踝骨折（右侧）；3.膝部擦伤（右侧）；4.踝部擦伤（右侧）。主要原因：驾驶小四轮车拉运物资行驶途中，从车上摔下受伤。
受伤经过：忠于2024年11月26日15时40分许在吐鲁番市221团瀚海门至221团驾驶小四轮车拉运物资行驶途中，从车上摔下受伤。次日前往吐鲁番市高昌区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腓骨骨折(右侧）；2.双踝骨折（右侧）；3.膝部擦伤（右侧）；4.踝部擦伤（右侧）。
32.布威麦尔耶姆·托乎提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0月20日受理了布威麦尔耶姆·托乎提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布威麦尔耶姆·托乎提，性别：女，年龄：19岁，工作岗位：服务员。受伤时间：2025年6月29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新市区104团常州街111号新天润国际社区B04地块3号商业楼商业108沙河子·架子肉·新疆菜，受伤部位：1.右膝髌骨脱位；2.右膝髌骨内侧撕脱性骨折；3.右膝半月板损伤；4.维生素D缺乏。主要原因：上班期间去督促就餐客人买单途中，因地面湿滑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布威麦尔耶姆·托乎提于2025年6月29日14时18分许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新市区104团常州街111号新天润国际社区B04地块3号商业楼商业108沙河子·架子肉·新疆菜上班期间去督促就餐客人买单途中，因地面湿滑摔倒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济困医院拍片检查，次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诊治，诊断为：1.右膝髌骨脱位；2.右膝髌骨内侧撕脱性骨折；3.右膝半月板损伤；4.维生素D缺乏。
33.郭艳红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0月20日受理了郭艳红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郭艳红，性别：女，年龄：54岁，工作岗位：理货员。受伤时间：2024年8月25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第十二师）沙依巴克区104团西山西街447号西城印象小区3栋1层职工活动文化中心，受伤部位：1.右跟骨粉碎性骨折；2.高血压2级 高危；3.2型糖尿病。主要原因：上班期间乘坐货梯下地库拉货时，因货梯突然坠落导致受伤。
受伤经过：郭艳红于2024年8月25日18时许在新疆乌鲁木齐（第十二师）沙依巴克区104团西山西街447号西城印象小区3栋1层职工活动文化中心新疆捷诚美一天超市有限公司上班期间乘坐货梯下地库拉货时，因货梯突然坠落导致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右跟骨粉碎性骨折；2.高血压2级 高危；3.2型糖尿病。
34.杨学方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0月29日受理了杨学方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杨学方，性别：男，年龄：50岁，工作岗位：木工。受伤时间：2024年10月13日，受伤地点：五一农场五一街和屯垦路交界以北新疆西海铭域酒店建设项目，受伤部位：1.腰椎骨折L4；2.胸12胸椎骨折；3.腰部损伤。主要原因：在项目工地干活时从架子上摔下受伤。
受伤经过：杨学方于2024年10月13日11时许在五一农场五一街和屯垦路交界以北新疆西海铭域酒店建设项目干活时，从3米高的架子上摔下受伤。同日前往新疆昌吉市人民医院进行CT拍片检查，次日在该院诊治，诊断为：1.腰椎骨折L4；2.胸12胸椎骨折；3.腰部损伤。
3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便民服务中心吴玉山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21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便民服务中心吴玉山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吴玉山，性别：男，年龄：32岁，工作岗位：楼兰社区工作人员。受伤时间：2025年10月13日，受伤地点：第十二师五一农场环湖路梦婷商店，受伤部位：1.左膝髌骨脱位；2.左髌骨骨折；3.高尿酸血症；4.高脂血症；5.脂肪肝；6.肝功能不全；7.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主要原因：按照单位安排，对偏远散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在拆除遮阳网时不慎扭伤。
受伤经过：吴玉山根据单位安排于2025年10月13日16时35分许对偏远散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过程中，因发现五一农场环湖路梦婷商店门前悬挂黑色遮阳网，其在拆除遮阳网过程中扭伤左膝。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行MR检查，次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左膝髌骨脱位；2.左髌骨骨折；3.高尿酸血症；4.高脂血症；5.脂肪肝；6.肝功能不全；7.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36.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一连职工）姜志强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21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一连职工）姜志强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姜志强，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一连党支部书记。受伤时间：2025年8月13日，受伤地点：104团一连辖区三支三，受伤部位：第一次住院：左手多指切割伤：1.左手中指开放性血管损伤；2.左手中指开放性神经损伤；3.左手中指、小指皮肤缺损；4.左手示指皮肤裂伤；5.左手小指末节皮肤甲床部分缺损；6.左手小指末节指骨基底部闭合性骨折。第二次住院：1.左臂 臂丛神经损伤；2.头颈部囊肿 左侧锁骨中段下方囊肿性质待查；3.左侧 手指损伤 术后；4.颈椎病；5.颈3-4、颈4-5、颈5-6 颈椎间盘突出 膨出；6.低钙血症；7.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第三次住院：臂丛神经损伤（左），臂丛神经炎（左），高血压病2级（高危），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右小腿），低钙血症，EB病毒感染，维生素D缺乏，高脂血症，主动脉窦增宽，胆囊结石，胆囊底部腔壁增厚，胆总管内径增宽，高胆红素血症。主要原因：值班期间前往施工现场处理非法打井施工事件，在关停作业机器时受伤。
受伤经过：姜志强于2025年8月13日凌晨值班期间在104团一连辖区三支三施工现场处理非法打井施工事件，在关停作业机器时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左手多指切割伤：1.左手中指开放性血管损伤；2.左手中指开放性神经损伤；3.左手中指、小指皮肤缺损；4.左手示指皮肤裂伤；5.左手小指末节皮肤甲床部分缺损；6.左手小指末节指骨基底部闭合性骨折。后期因左手臂剧烈疼痛无法抬起影响工作，于8月26日再次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臂 臂丛神经损伤；2.头颈部囊肿 左侧锁骨中段下方囊肿性质待查；3.左侧 手指损伤 术后；4.颈椎病；5.颈3-4、颈4-5、颈5-6 颈椎间盘突出 膨出；6.低钙血症；7.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因无法进行神经系统治疗，于9月16日前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治，诊断为：臂丛神经损伤（左），臂丛神经炎（左），高血压病2级（高危），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右小腿），低钙血症，EB病毒感染，维生素D缺乏，高脂血症，主动脉窦增宽，胆囊结石，胆囊底部腔壁增厚，胆总管内径增宽，高胆红素血症。
37.一〇四团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姚雅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21日受理了一〇四团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姚雅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姚雅，性别：女，年龄：25岁，工作岗位：“三支一扶”志愿者。受伤时间：2025年7月8日，受伤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机关湖面小桥处，受伤部位：右跟骨撕脱骨折。主要原因：下班离开办公楼后在院内步行时崴脚受伤。
受伤经过：姚雅于2025年7月8日21时10分许下班离开办公楼后计划步行至机关门口公交站乘车回家，途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机关湖面小桥处时，下桥末阶因地面不平整、缺少地砖崴脚受伤。次日正常上班，因疼痛明显加剧，于7月10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西山分院进行CT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右跟骨撕脱骨折。于7月11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进行CT检查并接受诊治，诊断为：跟骨骨折（右）。
38.三坪农场社会事务办公室阿依达娜·沙达提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1月21日受理了三坪农场社会事务办公室阿依达娜·沙达提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阿依达娜·沙达提，性别：女，年龄：23岁，工作岗位：“三支一扶”志愿者。受伤时间：2025年8月6日，受伤地点：第十二师三坪农场屯平北路与宝青碧园小区门前路段交叉路口，受伤部位：1.左足踇趾近节趾骨骨折；2.左肘部、左膝部皮肤挫伤。主要原因：上班途中与一辆拐弯行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受伤。
受伤经过：2025年8月6日上午，阿依达娜·沙达提因牙痛请假输液后骑两轮电动摩托车返回单位的途中，于13时08分许，在第十二师三坪农场屯平北路与宝青碧园小区门前路段交叉路口，与小型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事人阿依达娜·沙达提负次要责任。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诊治，诊断为：1.左足踇趾近节趾骨骨折；2.左肘部、左膝部皮肤挫伤。

